
湖北省普通高中学校学生模块修习评价指导意见

（试行）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教基[2003]6号）和《湖北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试行）》（鄂教基[2009]10号）等文件精神，为规范普通高中学生模块修习评价工作，落实模块教学的基本要求，确保模块修习质量，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普通高中学生模块修习评价要根据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和培养目标，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突出基础性和发展性，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模块修习评价应有利于引导学生富有成效地自主学习，有利于引导学生创新和实践，有利于引导学生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有个性的发展。

二、评价原则

1．科学性原则。对模块修习的评价必须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符合学科实际和模块特点，确保评价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

2．多元性原则。改变单纯由教师评价学生的做法，让学生、教师等多主体参与评价，综合运用观察、交流、实际操作、作品展示、考试（考查）等多种评价方式，对学生模块修习进行全面评价。

3．发展性原则。模块修习评价要反映学生多方面的发展状况，要特别关注学生学习与发展的过程，尤其要关注学生在探究能力、合作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意识的提升，促进学生积极主动、生动活泼、全面和谐的发展。

三、评价内容

模块修习评价包括《湖北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试行）》规定的必修模块和选修Ⅰ、选修Ⅱ模块。

模块修习评价由模块修习学时、模块修习过程表现、模块考试（考查）结果三部分组成。

1．模块修习学时

学生模块修习学时应达到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湖北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试行）》规定学时的5/6；修习学时达不到要求的，必修模块必须补修补足学时，选修模块可补修补足学时或改修其他模块。

任课教师要加强对学生出勤的考核，及时将缺勤情况记录在学生模块修习缺勤登记表中(见附表1）。

2．模块修习过程表现

（1）模块修习过程表现评价内容。模块修习过程表现主要包括学习状态、学习能力和平时成绩。学习状态表现为学生预习、听讲、答问、讨论、思考探究、完成作业、实验操作等学习活动的积极程度；学习能力表现为学生有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反思的习惯，能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初步的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平时成绩包括平时测验、随机提问的答对率、课堂测试等。
（2）模块修习过程表现评价等级。模块修习过程表现评价结果分为合格（记为C）、不合格（记为D）两个等级。模块修习过程表现基本达到要求或经过努力有显著提高的，评为C级；否则评为D级。
模块修习过程表现评为D级，但模块考试（考查）合格的学生暂不能获得相应模块学分。在后续模块的修习过程中如有显著进步，经个人申请，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批准，可重新获得学分，但重新获得学分的机会累计不能超过2次。

3．模块修习考试（考查）结果

模块修习考试（考查）指模块修习结束后举行的全面、系统的考试（考查）。考试（考查）成绩采用百分制和等级制相结合的呈现方式，如：100-85分，为优秀，记为A；84-75分，为良好，记为B；74-60分，为合格，记为C；59-0分，为不合格，记为D。补考成绩达到合格及以上视为合格等级，重修或改修的模块按实际成绩划分等级。

考试（考查）成绩不合格的学生不能获得相应模块学分，可申请补考、重修或改修其他模块。

模块修习学时达到规定学时5/6、模块修习过程表现合格、模块考试（考查）成绩合格及以上，可获得相应模块学分。

四、结果呈现

对学生模块修习评价的结果，应综合采用学时、过程表现、成绩等级、学分等方式予以呈现（见附表2）。

五、组织管理

1．必修和选修Ⅰ中的模块，由学校依据学科课程标准及时组织考试（考查），不得随意提高或降低要求。选修Ⅱ模块的考试（考查），由学校视课程特点确定考试（考查）形式和内容。

2．任课教师应根据学生模块修习学时、修习过程表现及考试（考查）结果，及时对学生模块修习作出综合评价。

3．学校应及时汇总学生各学科模块修习评价结果（见附表3），同时公开学生模块修习评价的相关信息，供学生查询。

4．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模块修习评价的管理，教科研部门要加强对模块修习评价的监测与指导，确保模块修习评价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地进行。

附表1：****中学学生模块修习缺勤情况登记表（样表）

附表2：****中学学生模块修习评价情况登记表（样表）

附表3：湖北省普通高中学生模块修习评价登记表（样表）
附表1                    学校学生模块修习缺勤登记表（样表）

模块名称：                                              任课教师：              

班级：             模块修习时间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 籍 号
	姓 名
	缺勤信息（空格内填写缺勤月、日）

	
	
	
	
	
	
	
	
	
	

	
	
	
	
	
	
	
	
	
	


说明：此表由任课教师填写。

附表2                     学校学生模块修习评价登记表（样表）
模块名称：                                                任课教师：         

班级：               模块修习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籍号
	姓名
	学时
	过程表现
	模块考试（考查）成绩/等级
	学分
	综合成绩

	
	***
	36
	C
	93∕A
	2
	36∕C∕Ａ∕2

	
	
	
	
	
	
	


说明：最后一栏是学生模块修习评价的综合情况，如“36∕C∕Ａ∕2”，其中“36”表示模块修习的学时数，“C”表示模块修习过程表现合格，“A”表示模块考试（考查）成绩等级为优秀，“2”表示模块修习获得的学分。此表由任课教师填写。

附表3                湖北省普通高中学生模块修习评价登记表（样表）
市（州）        中学      班级       姓名       学籍号

	学期


[image: image1]
科目
	高一上学期
	高一下学期
	高二上学期
	高二下学期
	高三上学期
	高三下学期

	
	必修
	选修Ⅰ
	必修
	选修Ⅰ
	必修
	选修

Ⅰ
	必修
	选修Ⅰ
	必修
	选修Ⅰ
	必修
	选修Ⅰ

	语文
	4-AC
	
	2-B
	2-A
	2-A
	2-B
	2-A
	2-B
	
	2-B
	
	

	数学
	
	
	
	
	
	
	
	
	
	
	
	

	外语
	
	
	
	
	
	
	
	
	
	
	
	

	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
	
	
	
	
	
	
	
	
	
	
	
	

	信息
	
	
	
	
	
	
	
	
	
	
	
	

	通用
	
	
	
	
	
	
	
	
	
	
	
	

	音乐
	
	
	
	
	
	
	
	
	
	
	
	

	美术
	
	
	
	
	
	
	
	
	
	
	
	

	体育
	
	
	
	
	
	
	
	
	
	
	
	

	综合实践活动
	研究性学习
	
	
	
	
	
	

	
	社会实践
	
	
	

	
	社区服务
	
	
	

	选修Ⅱ
	
	
	
	
	
	
	
	
	
	
	
	

	学分合计
	必修:   选修Ⅰ:   选修Ⅱ:
	等级合计
	A级:  B级:  C级:


说明：表中数字代表模块修习获得的学分，字母表示模块修习获得的等级。如“4-AC”，表示某学生在高一上学期语文两个必修模块的修习中，共获得4学分，考试（考查）成绩等级分别为A（优秀）、C（合格）。此表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根据任课教师上报材料填写。


